
申請人填寫本分署檔案應用申請書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 

本分署網站 http://www.fnp.gov.tw/fnpc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民眾申請檔案應用流程圖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查詢檔案目錄 
註：檔案管理局「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」

https://near.archives.gov.tw/ 

本分署收文/文書單位分文 

受理單位審核申請  
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

可否補正 

通知 7日內補正 

可 

否 

受理單位自受理（完成補正）日起30日

內以審核通知書回覆申請人 

受理單位辦理調案供准駁參考 

是 

申請人出示本分署通知函及身

分證明文件，受理單位陪同至檔

案室閱卷。 

現場閱覽卷宗 

受理單位提供郵寄服務先

收取郵資、手續費及複製費

用後開立收據 

受理單位提供複製品並

將收據寄交申請人 

是否僅申請複製檔案 

申請人至本分署秘書室出納繳款(閱

覽、抄錄及複製費用)，受理單位將

複製品及收據交申請人 

申請人至本分署秘書室出納

繳款(閱覽、抄錄費用)，出納

單位將收據交申請人 

 

 

請人 

否 

是 

受理單位清點申請人歸還之檔案並於檔

案應用簽收單註記後，一聯交付申請人 

受理單位將檔案應用簽收單影本併同檔案送還檔
管單位 

駁回申請 

機
關
審
核
及
書
面
回
覆 
應 

 

用 
 

檔 
 

案 

還
卷
及
統
計 

否 

否 

  申請書送本分署1樓總收文 
（親自持送、郵寄、傳真申辦） 

傳真：04-23012727 

民
眾
申
請
檔
案
應
用
服
務 

開始 

是 

結束 

（檔案應用統計） 
檔管單位依據審核通知書及檔案應用簽收單影本統計

檔案應用數量 

否 

是否提供應用 


